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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及九龍倉 － 聯合公告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會德豐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 

（「會德豐」）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 

（「九龍倉」） 

 

聯合公告 

 

茲引述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有線寬頻」）刊發的日期為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的公

告（「有線寬頻公告」）。 

 

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有線寬頻公告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誠如有線寬頻公告所載，有線寬頻建議，待包銷協議所載之條件獲達成（或獲豁免（如

適用））後，透過公開發售籌集約七億零四百萬港元（扣除開支前）。 

 

於本公告日期，九龍倉透過控股股東公司於 1,485,259,171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佔有線

寬頻已發行股本之約 73.8%。就公開發售而言，九龍倉已向有線寬頻及包銷商提供若干

承諾，詳情載於有線寬頻公告。 

 

會德豐及九龍倉有關實物分派之意向 

 

誠如有線寬頻公告所披露，為確保有線寬頻於公開發售完成至貸款資本化完成的期間內

符合公眾持股量規定： 

 

1. 於承諾所載條件獲達成後，九龍倉目前有意於最後終止時限後及公開發售完成前在

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初步實物分派，並將促使會德豐於上述初步實物分派完成

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進行會德豐實物分派。 

 

2. 在承諾所載條件獲達成後，會德豐目前有意在九龍倉提出要求時，於上述初步實物

分派完成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進行會德豐實物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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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龍倉目前有意（倘必要可分批次）進行貸款資本化及於貸款資本化完成後，在切

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作出進一步實物分派。 

 

會德豐及／或九龍倉將根據上市規則就初步實物分派、會德豐實物分派及進一步實物分

派的記錄日期，及與之相關的其他安排，於適當時候或於要求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有關買賣會德豐及九龍倉股份之風險警告 

 

初步實物分派、進一步實物分派及會德豐實物分派各自須待公開發售之若干條件及承諾

條件獲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後，及在包銷商並無根據包銷協議之條款終止包銷

協議的情況下方可作實。因此，初步實物分派、進一步實物分派及會德豐實物分派各自

未必會進行。 

 

因此，於本公告日期直至上文所載所有交易條件獲達成日期期間，買賣會德豐及九龍倉

任何股份將承擔相關交易可能不會進行之風險。會德豐及／或九龍倉股東於擬買賣會德

豐及／或九龍倉任何股份或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並建議諮詢彼等本身之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會德豐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永生 
 

 

 

  承董事會命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許仲瑛 
 

香港，二○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會德豐有限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宗權先生、吳天海先生、梁志堅先生、徐耀
祥先生、黃光耀先生和鄭陶美蓉女士，以及七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德熙先生、梁國偉先生、史
亞倫先生、鄧日燊先生、丁午壽先生、謝秀玲女士和余灼強先生。 

 

於本公告日期，九龍倉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會成員為吳天海先生、周安橋先生、李玉芳女士、
徐耀祥先生、凌緣庭女士和陳國邦先生，以及六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肇基先生、陳坤耀教授、
方剛先生、捷成漢先生、唐寶麟先生和楊永強教授。 

 

 


